附件2：
齐齐哈尔医学院大学生临床课间见习安全管理规定

大学生在校外参加临床课间见习是教学的重要环节，也是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保证课间见习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保障在外见习学生的人身安全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1、临床课间见习工作由教务处负责总体管理，各院系、附属医院负责具体实施，按规定及要求做好计划管理、安全管理、教学过程管理、教学质量管理工作。

2、学生外出参加临床见习活动前，各院系应对学生做好见习前及见习期间的纪律教育和安全教育，并签署《齐齐哈尔医学院临床课间见习保证书》，各院系要依照安全管理实际，逐级落实安全责任，达到认识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、管理到位。

3、学生见习期间，院系应及时掌握校外见习学生的见习动态，有异常情况应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。

4、学生往返各见习单位均应乘坐学校统一安排的校车往返，不得私自乘车前往、不得中途下车。在乘车中，严禁携带易燃、爆炸、腐蚀、有毒及妨碍他人安全、卫生的物品乘车。

5、学生横穿马路时要遵守交通指挥，不得随意打闹，不得违反交通规则。

6、严格遵守见习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相关规章制度，服从带教教师的管理安排。

7、见习学生不得随意动用未经允许使用的仪器设备、在未征得同意前不得私自为患者进行各种临床检查及操作。

8、严禁学生私自调串见习单位、不得冒名顶替参加见习活动，不得无故迟到、早退、旷课。见习期间不得擅自离开见习单位，如有特殊原因需上交书面请假报告，在征得班主任或带教教师签字同意后方可离开。

9、学生在临床课间见习期间发现有安全隐患的问题或发生了安全问题，应及时向院系或见习单位报告。再由院系或见习医院逐层向学校汇报，事后应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学校。 

10、参加临床课间见习学生应严格执行本规定。凡违反上述规定的见习学生，造成个人人身安全事故和损失的，由个人负责；对危害他人、集体和国家利益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由有关方面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制度处理。

